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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苑 通讯员陆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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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链接：

《分工方案》对我市食品安全工作提出了
“四个最严”：即“执行最严格标准”、“实行
最严格监管”、“实行最严厉处罚”、“坚持最
严肃问责”。

在“最严格标准”方面，要求相关部门加大
食品安全标准解释、宣传贯彻和培训力度，督促
食品生产经营者准确理解和应用食品安全标准。
对食品安全标准的使用进行跟踪评价，强化标准
制定与监管执法工作衔接。

“最严格监管”方面，要严格产地环境安
全、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粮食收储质量安全、
食品加工质量安全、流通销售质量安全监管、餐
饮服务质量安全等多方面的监管。

其中还提出：加强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监
管。将体系检查从婴幼儿配方乳粉逐步扩大到高
风险大宗消费食品；全面落实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严格落实网络订餐平台责任，所有提供
网上订餐服务的餐饮单位须有实体店经营资格。

“最严厉处罚”方面，按照国家部署要求，
做好推动危害食品安全的制假售假行为“直接入
刑”、追究故意违法者的民事赔偿责任等工作；
落实“处罚到人”要求，对违法企业及其法定代
表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严厉处罚；加强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
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基层综合执法
和信用化联合惩戒。

此外，《分工方案》还明确了“最严肃问
责”的具体要求：完善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制
度，将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结果作为选用、管理干
部的重要参考；对考核达不到要求的，约谈县
(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依照监管事权清单，
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对于未履行职责
和要求，履职不到位等情形的，按照有关规定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

解读：
对于“四个最严”，市食品安全办公室相关

人士解释说， 2019 年 12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在国家层面重
点强调了要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最严谨的
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
问责”“四个最严”要求。在这一《条例》的指
导下，自治区也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要求各地市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相关方案。

我市的《分工方案》中，也把“四个最严”

明确列出，从标准、监管、处罚和问责四个方面
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使我市今后食品安全工作有
了更明确的指导。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些‘最严要
求’将有助于提升我市整个餐饮行业发展，筑牢
桂林人‘舌尖上的安全线’。”这位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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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链接：

《分工方案》中明确，要落实生产经营者主
体责任。包括：落实质量安全管理责任。引导、
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按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
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诚信自律。食品质量安全
管理岗位人员的法规知识抽查考核合格率要达到
90% 以上；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严格落实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生产经营过程控制。食品
生产经营者每年要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食品安全状况进行 1 — 2 次自查评价，加
强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控制。食品生产企业自
查报告率要达到 90% 以上。

此外，全市还要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督
促和指导生产企业、流通经营单位和餐饮服务单
位依法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切实落实质量安
全主体责任；建立起规范且链条完整的肉类蔬菜
流通追溯体系，实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

责任可追究的全程追溯管理；推动肉蛋奶和白酒
生产企业、集体用餐单位、农村集体聚餐、大宗
食品配送单位、中央厨房和配餐单位购买食品安
全责任保险。

解读：
“安全的食品首先是‘产’出来的，因此从

源头上控制和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生产经营者是
责任主体。”市食品安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针对

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情形，对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
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
收入的 1 倍以上 10 倍以
下罚款。这是我国法规
对违法食品企业的责任
人员再度明确做出处罚
规定，体现了对于食品
企业主体责任的严格要
求。

此次我市《分工方
案》也专门就落实生产经

营者主体责任提出了具体要
求。这些要求是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而制定的，如企业不遵守相关规

定，将受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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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链接：

《分工方案》提出，要提高防范化解食品安
全风险能力。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督促落实
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
推进城市社区和农村食品安全专兼职信息员(协
管员)队伍建设；建立风险会商制度，分析会商
食品安全形势，交流食品安全信息，发布食品安
全风险预警和消费提示；加强学校(含托幼机
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旅游景区、民航、
铁路等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加大重大活
动、重大节假日等重点时段食品安全风险防范化
解力度。

此外，还要提高监管队伍专业水平；加强检
验监测能力建设。建设县级食品区域性检验检测
机构；引导支持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做大做
强；还将实现餐饮智慧监管，通过“明厨亮灶”
实现餐饮远程集中监管，创新监管执法方式。统
筹市、县两级抽检事权，逐步扩大食品和食用农
产品抽检样品覆盖面。实现抽检从农田到餐桌全
过程覆盖。到 2020 年，全市农产品和食品抽检
量达到 4 批次/千人，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总体合格率稳定在 97% 以上，食品抽检合格率
稳定在 98% 以上。

解读：
市食品安全办公室相关人士介绍，食品安全

监管的目的在于识别、预防和控制食品安全风
险，消除和减少健康危害。我国《食品安全法》明
确规定了“预防为主、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

此次《分工方案》在严控食品安全风险方
面，强化了食品供应链风险控制的制度规定。包
括：密切协调协同配合、排查治理重大风险、提
高监管队伍专业水平、加强检验监测能力建设、
推进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强化抽检监测问题导向、
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水平七个方面的内容。

“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但监管必须零容
忍。”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
严格遵照相关措施，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从
源头上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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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链接：

“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分工方案》
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明确，市宣传、教育、
市场监管、农业、卫生、科协等多部门要联合开
展行动，加强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在中小学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持续开
展“食品安全宣传周”和食品安全进农村、进校
园、进企业、进社区等宣传活动；建立舆情回应
引导机制，主动发布权威信息。依法打击造谣传
谣、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此外，还要组建统

一、权威、高效的 12315 投诉举报平台，落
实举报奖励制度，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依法
严肃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依法严厉打
击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

此外，《分工方案》还围绕群众普遍关心
的突出问题，提出扎实开展实施风险评估和标
准制定专项行动、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
境净化行动、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农村假
冒伪劣食品治理行动、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
动、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优质
粮食工程”行动、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
和“双安双创”示范引领行动等九大攻坚行
动。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以点带面治理
“餐桌污染”，取得明显成效。

解读：
“食品安全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因此，

它并非少数人、少数部门的事，而应该依靠全
社会共同关注和治理。”市食品安全办公室相
关人员表示，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
《食品安全法》着重强调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原则。社会共治是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一个新
原则、新理念，实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就是要
充分发挥各个方面，包括行业协会、媒体、广大
消费者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让整个社会
有序参与食品安全，形成社会共治的格局。

我市《分工方案》在“推进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项目中，明确了十多个单位的责任，要
求各单位各司其职、各定其位、相互制约、相
互监督、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我市食品安全治
理体系的完善。

我市出台四十五条食品安全“最严措施”———

“舌尖上的安全线”怎样筑牢？
前不久，灵川县大圩镇一家超市被一位消费者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其原

因是这位消费者在该超市购买到了没有标明厂名厂址的“问题食品”。虽然这

位消费者并没有食用该食品，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却“较真”地将该超市投

诉到市场监管部门，还起诉到了法院。最终，经过法院立案调解，消费者获得

相应的赔偿。“食品安全问题是大事。我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给食品行业

的商家提个醒！”消费者愤愤地说。

这位消费者的“较真”并不是无理取闹，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如今

普通市民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关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继国务院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之

后，近日，桂林市委、市政府印发了《桂林市落实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任务分工方案》(以下简称《分工方案》)，其中提出了十个方面四十五条具体

措施，明确落实每项措施任务的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手

段，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这一《分工方案》的发布，意味着我市相关部门

再次对食品安全工作念起“紧箍咒”。

这一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方案，涉及哪些市民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哪些

亮点？日前，记者采访了桂林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相关人士进行解读。

▲开展食品安全检验，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环节。 (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供图)

▲加强食品安全教育，能更好地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记者张苑 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市市场监管局加强餐
饮行业监管。 (市市场监管局供图)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图为学生在学校食堂打饭（摄于 2019 年 5 月）。 记者张苑 摄

市场上买的蔬菜有农残吗？每天吃的猪肉
里有“瘦肉精”吗？孩子的奶粉里有非法添加
剂吗？……如今，当你购买和享用食物的时
候，是否也会心存各种疑虑？

一勺油、一碗米、一桶奶粉，看似家常小
事，然而其质量安全，不仅关乎老百姓的身体
健康，更是大家安全感、幸福感的基础。如何
把食品安全问题管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不
得不关注的话题。

食品安全无小事。 2015 年，作为“史上
最严”的《食品安全法》颁布， 2019 年，与
之相配套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经修订后
正式实施。在此之后，全国各地纷纷结合实际

出台具体方案，并以“最强执法力度”回应
“最严法规”。在桂林，我们近年也看到了相
关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一次次出动排
查食品安全隐患、一起起严格查办的食品安全
违法案件、一轮轮针对食品非法添加的专业检
测、一系列法规政策的出台……这些，都让我
们感受到了政府部门保障食品安全的决心和力
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四个最严”是如今从
国家到地方制定食品安全法规政策的一致要
求。它不仅仅要写在纸上，更要真正落到实
处。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商家自律与政府监管
缺一不可。然而，诚信市场的培育不是朝夕之

间可以完成的，要想实现最严格的监管，必
须有最强大的监管力量作保障。

与此同时，在食品安全问题中，没人可
以是一座孤岛，没人能独善其身。守护“舌
尖上的安全”，仅靠执法部门还远远不够，每
一个人都应当是参与者和保卫者。只有依托
“社会共治”才能真正实现“安全共享”。

作为消费者，我们期待着，食品安全的
法律法规没有“最严”，只有“更严”；期
待着，“最严执法”能够逐渐推动企业的自
觉和良知；也期待着，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下，人们不再谈“食”色变，健康与美味在
舌尖共舞。

短评：“最严法规”背后的民生期待
□记者张苑


